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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修订版） 

 

引言 

１． 本准则规范债务重组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定义 

２．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１）债务重组，指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决同意债务人修

改债务条件的事项。 

（２）或有支出，指依未来某种事项出现而发生的支出。未来事项的出现具有不确

定性。 

（３）或有收益，指依未来某种事项出现而发生的收益。未来事项的出现具有不确

定性。 

（４）公允价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

务清偿的金额。 

债务重组方式 

３．债务重组方式包括： 

（１）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清偿债务； 

（２）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 

（３）债务转为资本； 

（４）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如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加收利息、

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减少债务本金或债务利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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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的组合（以下简称“混合重组方式”）。 

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４．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 

５．以非现金资产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

金资产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或当期损失。 

６．以债务转为资本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

放弃债权而享有股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 

７．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如果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大于将来应付

金额，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将来应付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本公

积；如果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等于或小于将来应付金额，债务人不作账务处理。 

如果修改后的债务条款涉及或有支出的，债务人应将或有支出包括在将来应付金额

中。或有支出实际发出时，应冲减重组后债务的账面价值；结清债务时，或有支出如未

发生，应将该或有支出的原估计金额确认为资本公积。 

８．以混合重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１）以现金、非现金资产方式的组合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先以支付的现金

冲减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再按第５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２）以现金、非现金资产、债务转为资本方式的组合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

先以支付的现金、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冲减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再按第６条的规定

进行处理； 

（３）以现金、非现金资产、债务转为资本方式的组合清偿某项债务的一部分，并

对该债务的另一部分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先以支付的现金、

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债权人享有的股权份额冲减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再按第７条

的规定处理。 

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９．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清偿某项债务的，债权人应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

与收到的现金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失。 

１０．以非现金资产清偿某项债务的，债权人应按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的

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 

上述重组中，如果涉及多项非现金资产，债权人应按各项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占

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以确定各项非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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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入账价值。 

１１．以债务转为资本清偿某项债务的，债权人应按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

的股权的入账价值。 

上述重组中，如果涉及多项股权，债权人应按各项股权的公允价值占股权公允价值

总额的比例，对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以确定各项股权的入账价值。 

１２．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如果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大于将来应

收金额，债权人应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将来应收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当期

损失；如果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等于或小于将来应收金额，债权人不作账务处理。 

如果修改后的债务条款涉及或有收益的，债权人不应将或有收益包括在将来应收金额

中；或有收益收到时，作为当期收益处理。 

１３．以混合重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权人应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１）以现金、非现金资产方式的组合清偿某项债务的，债权人应先以收到的现金

冲减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再按第１０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２）以现金、非现金资产、债务转为资本方式的组合清偿某项债务的，债权人应

先以收到的现金冲减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再分别按受让的非现金资产和股权的公允价

值占其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减去收到的现金后的余额进行分

配，以确定非现金资产、股权的入账价值。 

上述重组中，如果涉及多项非现金资产、多项股权，应在按上款规定计算确定的各

自入账价值范围内，分别按第１０条第２款、第１１条第２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３）以现金、非现金资产、债务转为资本方式的组合清偿某项债务的一部分，并

对该债务的另一部分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债权人应将重组债权的账面

价值减去收到的现金后的余额，先按第１３条（２）的规定进行处理，再按第１２条的

规定进行处理。 

披露 

１４．债务人应当披露下列与债务重组有关的信息： 

（１）债务重组方式； 

（２）因债务重组而确认的资本公积总额； 

（３）将债务转为资本所导致的股本（实收资本）增加额； 

（４）或有支出。 

１５．债权人应当披露下列与债务重组有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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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债务重组方式； 

（２）债务重组损失总额； 

（３）债权转为股权所导致的长期投资增加额及长期投资占债务人股权的比例； 

（４）或有收益。 

衔接办法 

１６．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其会计处理方法与本准则规定的

方法不同的，应予追溯调整。 

附则 

１７．本准则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